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12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09年12月22 日（星期二）11:00~12:30 

地 點：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會議室 

(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0室） 

 應出席人數:14人 

實際出席人數:8人(詳如簽到表) 

 列席人員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吳副祕書長國譽、方秘書長靖仁、焦

副秘書長佳弘、蔡副秘書長鴻義、秘書處同仁 

主 席：邱理事長義仁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彤涓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 

參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    

肆、會務報告 

     一、高雄/台北辦公室進度報告： 

 1. 2020年9月-10月進行出售程序。 

 2. 2020年10月22日高雄辦公室出售完成。 

 3. 2020年12月本會已提出新購買計畫。 

 4. 待FIFA蘇黎世總部審核後，預計於2021年2月撥款至本 

    會。 

  二、2020年9-12月國內賽事辦理： 

          1. 2020年8-9月於嘉義、苗栗舉辦體育署盃FUTSAL 

             錦標賽共306場。 

          2. 2020年4-11月於北中南六縣市舉辦企業甲級聯賽共84 

             場。 

 3. 2020年4-11月於北中南六縣市舉辦木蘭聯賽共45場。 



          4. 2020年7-12月於台北、桃園、新竹、高雄舉辦台乙聯 

             賽共56場。 

          5. 2020年6-11月於北中南、宜蘭等六縣市舉辦青年聯賽 

 共98場。 

  三、中華民國裁判協會入會初審： 

 1. 承本會理事會第八次會議決議，由蕭副理事長永福、 

             謝副理事長俊煌、強理事木在組成小組討論。 

 2. 2020年12月4日早上十點假中華足協會議室召開審查 

             會議。 

          3. 會中決議： 

 (1) 鑒於本會目前具裁判資格人數逾千人，考量代表  

     性及避免重複入會，爰擬裁判教練協會入會辦法 

     ，並以申請單位須有半數以上相關資格者為宜。 

 (2) 參考目前註冊系統規劃及2018年頒佈之特定體育 

     團體建立運動教練、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， 

     預於2020年後台灣有效裁判數量將因未符合回流 

     要求而大幅減少，建議相關入會之參考人數基準 

     已首次換證程序訂之。 

 (3) 本案建議先行擱置，待第一次檢定執行完成後再討 

     論。 

  四、註冊系統執行報告: 

          1. 本會註冊系統業於2020年10月1日上線。 

 2. 至12月21日為止，已註冊完成1,277人，尚未繳費358 

             人，等待法定代理人同意112人(協會盃11月26日開放 

             報名後註冊人數共1,242人)。 

 3. 為收集基層意見，秘書處於2020年8月20日至9月21日  

             辦理各縣市巡迴座談，報告系統概況及收集基層反映； 

             期間基層反映對協會賽務之建議外，仍多集中於系統 

             收費及註冊程序簡化。 

 



 4. 經初步財務評估，相關收費調整建議請見本日討論事 

             項第六案。 

 5. 本系統預計於 2021年1月1日執行全用戶發信功能強 

             化協會與用戶之雙向交流，並宣示相關金流財務獨立， 

             接受監督以昭公信。 

伍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110年年度計畫、收支預算表及各組行事曆總表，提請討

論。 

 說  明：1.將澎湖縣納入教練、裁判講習之辦理縣市，並新增至 

           110年行事曆；聯繫金門是否有意願辦理教練、裁判  

                講習。 

        2.110年預計招聘五名新進人員： 

          (1)註冊系統人員1名 

          (2)女子部門負責人1名 

          (3)教練講習負責人1名 

          (4)競賽組組員2名 

         3.收支預算表於110年預算數第1-1項捐贈收入增加 

         $3,000,000元以及第1-4項門票收入增加 

         $2,000,000元。 

         4.收支預算表110年預算數第2-1項活動計畫支出增 

         加$3,000,000元以及第2-2項行政支出增加 

         $2,000,000元。 

         5.110年預算數上調為$200,000,000元。 

 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 

 

 



第二案：本會人員工作規則手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本案建請各理監事審閱及紀律、申訴委員會先行審視 

              後，於下一次理事會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第三案：本會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」，提請討 

       論。 

      說  明：本案建請各理監事審閱及紀律、申訴委員會先行審視 

              後，於下一次理事會討論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四案：有關運動禁藥委員會、運動員委員會、申訴評議委員

會、教練委員會、女子足球委員會各委員名單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明：1.女子足球委員會新增梁瑋祝及劉秀美委員。 

2.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13條特 

                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，醫療委員會兼 

                任運動禁藥委員會、球員身分委員會兼任運動員委 

                員會、申訴委員會兼任申訴評議委員會、教練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會兼任技術與發展委員會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第五案：有關2014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公約，提 

              請追認。 

 說 明：依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109年11月6日華奧國字第

1091001583號函，為落實推動女性運動參與，奧會邀請

本會一起加入簽署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
第六案：註冊系統收費辦法之修正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頂級聯賽球員個人註冊不額外收費。 

        2.高中以下註冊：一年NT$1,000元。 

        3.大學/U23球隊註冊： 一年NT$2,500元。 

        4.社會人球隊註冊：一年NT$5,000元。 

        5.Pro級教練註冊：一年NT$1,500元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陸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針對會務報告第三點「中華民國裁判協會入會初審」 

           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照審查小組決議，待第一次換證檢核完成後再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2021年企甲辦理明星賽或盃賽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比照木蘭聯賽辦理企甲盃賽。 

        2.冠亞軍盃賽採售票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散會(12: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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